桃園市推動臺美生態學校績優補助計畫
府環綜字第1150065233號
一、目的
為鼓勵本市各級學校持續推動臺美生態學校（Eco-Schools），深化校園永續發展行動，落實環境教育理念，特訂定本計畫。
二、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獎勵對象
本市通過臺美生態學校認證之各級公私立學校。
四、申請方式及期程
學校取得認證證書之日起三個月內，以公文方式檢具臺美生態學校認證證書影本及請領補助金及團體獎金之領據正本向本局提出申請。
五、審查程序
由本局組成審查小組進行書面審查，凡符合條件之申請案，依送件並補正完成之先後順序予以核發第六點獎勵項目內容。
六、獎勵項目
（1） 補助金：
1. 銅牌：新臺幣1萬元
2. 銀牌：新臺幣3萬元
3. 綠旗(含再認證)：新臺幣5萬元
（2） 取得綠旗(含再認證)之學校，另發給團體獎金5萬元。
（3） 獎勵措施：
1. 校長、主要承辦教師或職員：
	
	最高獎度
	總獎度

	銅牌認證
	嘉獎1次
	總獎度5點

	銀牌認證
	嘉獎2次
	總獎度10點

	綠旗(含再認證)認證
	記功1次
	總獎度20點


2. 生態行動團隊學生、非主要承辦教師或職員：通過生態學校認證後，由學校自行頒發獎狀表揚。
七、其他
（1） 本計畫自115年度起施行，凡於115年度（含）以後取得相關證書之學校，均得依本計畫第四條規定提出申請。
（2）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管桃園市環境保護基金－桃園市環境教育基金－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支應。
（3） 補助金用途：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災害防救、環境及資源管理、氣候變遷、自然保育、公害防治、文化保存及社區參與等與環境教育推廣相關事務，不得作為個人獎金使用。
（4） 綠旗(含再認證)之團體獎金，由學校依實際參與情形及績效表現核發相關人員；發給額度每人以新臺幣1萬元為上限。
（5） 本補助採就地審計，憑證請申請學校妥善保存，如有相關單位查核，受補助單位不得拒絕。
（6） 獲得綠旗(含再認證)之學校須配合出席公開表揚活動。
（7）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由主管機關解釋之。

